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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威东先

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荣昌生物制药（烟

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根据一般授权发行H股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公司拟配售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新

股，具体事宜如下：

1.本次配售符合本公司商业利益；

2.特此批准、确认并授权每份整体协调人聘用函的形式和内容，并授权任何一位董事

代表本公司签署、执行和交付该文件，并在需要时在另一位董事或公司秘书的见证下加盖

公司公章，前提是可根据该董事的批准进行任何修改；

3.批准、确认及授权配售协议的格式及内容，并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

签署、执行及交付配售协议(包括由该名董事批准对配售协议进行的修订)，及在必要时于额

外一名董事或本公司秘书见证下盖上本公司的公章；

4.批准向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提交新股上市及交易许可申请，并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董

事或任何一名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签署C1表及批准对此作出的任何修订；

5.在配售协议所列的先决条件得以满足：

1)在配售完成日期，按照配售协议规定的股份数量，分配和发行新股，以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名义全额认购，存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运作的中央结算及交收

系统，按照配售代理和配售对象的指示进行分配和发行；授权任何一位执行董事处理与配

售股份的分配和发行相关的所有事务，并授权本公司在香港的分支股东登记处一一宝德隆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依据本公司的证券印章发行配售股份的股票证书，并在本公司成员名

册上注册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名称和详细信息，作为该配售股份的持有人，

日期与配售表格上显示的股票证书交付日期相同（附带的副本已分发）；并且配售股份在

所有方面与配售完成日期时已发行的公司H股平等， 包括在配售完成日期或之后宣告、发

放或支付的任何股息或分配权利；及

2)任何一位董事在此被授权代表本公司采取行动，执行和签署（包括加盖公司印章）

所有他或她认为必要或适宜的文件，以使新股的分配和发行得以实施和生效。

6.兹此确认、批准及授权发布配售公告，并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或任何一名本公

司联席公司秘书发布及安排于联交所及本公司网站上传该公告(包括由任何一名名董事批

准对公告进行的修订)；

7. 兹此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批准及签署与配售有关的任何文件及其任何修订或

修改，而根据该董事的意见，该等签署、修订及/或修改对于此等决议而言为必须、适当及/

或适宜的；授权任何一名董事签署、加盖公章、执行及/或交付任何该等文件，该等文件根据

上述授权可能代表本公司做出修订或修改；授权任何一名董事在必要时就配售向联交所提

交任何文件或存档；及按其完全酌情决定采取其认为必要或适宜的，与配售或任何与此相

关事宜有关或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所有其他行为或行动；及

兹此全面批准、确认及追认本决议通过之前执行的与上述决议1至7项及之事项相关的

任何行为或行动，或签署的任何契约或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根

据一般授权发行H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

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制度》进行了修订。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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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一般授权发行H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之人民币普通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年度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

联系人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营业日 指

持牌银行于香港一般开放营业及联交所于香港一般开放买卖证券的任何日子（周六、周日

及香港公众假期除外）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交割日 指

配售协议所载的条件达成当日的下一个营业日， 或本公司及配售代理书面约定的其他日

期，无论如何不迟于2025年5月29日

本公司 指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

及A股分别于联交所主板（代码：09995）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代码：688331）上市

完成 指 根据配售协议完成配售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核心关联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档案规则 指

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

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经不时修订、补充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备案 指

根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及其他适用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

与配售相关的所有信函、文件、承诺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备案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备案报告书 指

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依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有关本次配

售的备案报告（包括其任何修改、补充及╱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 指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 及相关配套指引 （自

2023年3月31日起生效的）（经不时修订、补充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规定 指 中国证监会档案规则及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一般性授权 指 股东于年度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配发及发行H股的一般性授权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成员” 应作相应理解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货币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资股，于联交所上市

独立第三方 指

独立于且与本公司、其关连人士及相关联系人无关联或一致行动的第三方（定义见《上市

规则》）

最后交易日 指 2025年5月21日，即配售协议签署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市委员会 指 联交所董事会下设的上市小组委员会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联席整体协调人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及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承配人 指 配售代理促使认购配售股份的独立第三方投资者

配售 指 配售代理根据配售协议进行的配售

配售代理 指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及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配售协议 指 本公司与配售代理于2025年5月22日就配售订立的协议

配售价 指 每股H股42.44港元

配售股份 指 根据配售协议条款将配发及发行的19,000,000股新H股

人民币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证券及期货条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股份 指 A股及H股

股东 指 股份持有人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指 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主要股东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 指 百分比符号

一、配售事项

董事会欣然宣布，本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开市时间前）与配售代理订立了配售协

议，配售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配售协议

日期：2025年5月22日（开市时间前）

订约方：

（1）本公司；及

（2）配售代理。

2、配售股份

根据配售协议条款及条件， 本公司将发行19,000,000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新H

股。 配售股份约占现有已发行H股189,581,239股的10.02%，以及本公告日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3.49%。 假设从本公告日期起至配售完成期间，本公司已发行股本除配售股份外无其

他变动， 配售股份约占经扩大后已发行H股的9.11%， 以及扩大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37%。 配售股份的面值总额为人民币19,000,000元。

3、配售

根据配售协议条款及条件，本公司同意按配售价发行配售股份，配售代理已分别同意

作为本公司的代理，按尽力基准促使承配人按配售价认购配售股份。

据董事经合理查询后所知，配售代理及各自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第三方，与本公

司及关连人士无关联。

4、承配人

配售代理将按尽力基准向不少于六名独立专业、机构及/或其他投资者配售配售股份，

且承配人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第三方。 配售完成后，无承配人将成为本公司主要

股东。

5、配售价

每股配售股份的配售价为42.44港元：

（1）较2025年5月21日（最后交易日及配售价厘定日）于联交所所报的收盘价每股H

股46.90港元折让约9.51%；

（2）较联交所所报最后10个连续交易日（含最后交易日）的H股平均收盘价41.01港

元折让约3.49%；及

（3）较联交所所报最后15个连续交易日（含最后交易日）的H股平均收盘价40.35港

元折让约5.17%。

配售所得净额（扣除佣金及估计开支后）预计约为796百万港元。 完成配售后，每股H

股募集的净价（扣除佣金及预计开支后）约为41.89港元。 配售价按公平交易原则、参考市

场状况及最近的H股收盘价经公平磋商厘定。 董事认为，配售价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

股东整体的最佳利益。

6、配售股份的地位

配售股份经配发、发行及缴足后，将在无留置权、抵押及产权负担的情况下各方面与配

售股份发行日现有已发行H股享有同等地位， 并享有自配售股份发行日附有的所有权利，

包括收取在配售股份发行日当日或之后所宣派、作出或支付的所有股息的权利。

7、禁售

本公司已向配售代理承诺， 自配售协议之日起至交割日后3个月内（即2025年8月28

日）期间，在未经配售代理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本公司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概不会

(i)出售、转让、处置、配发或发行，或要约出售、转让、处置、配发或发行，或授出任何购股权、

权利或认股权证以有条件或无条件或直接或间接或以其他方式认购任何股份或任何股份

权益或任何可转换或行使或兑换为任何股份或股份权益或与之基本类似的证券或(ii)有条

件或无条件同意订立或进行任何与上文(i)项所述有相同经济效应的交易或(iii)宣布有意订

立或进行上文(i)或(ii)项所述的交易，惟配售股份及根据(a)本公司任何员工购股权计划、限

制性股票计划或股份奖励计划的条款，或(b)根据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配发股份以代替本

公司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股息的红股或以股代息或类似安排除外。

8、配售条件

配售须待于交割日上午8:00（香港时间）或之前或本公司与配售代理约定的较后时

间及／或日期达成以下条件后，方告完成：

(a)上市委员会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买卖（以及交付代表配售股份的正式股份凭证之

前，该上市及买卖批准未被撤回）；及

(b)配售代理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备案的最终草拟本或基本完整的草拟本，包括公司中

国法律顾问就中国证监会备案所涉中国法律出具的中国法律意见，形式及内容均获配售代

理合理信纳。

本公司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联交所申请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买卖，且本公司

应尽一切合理努力争取上市委员会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批准配售配售股份上市及买

卖，并将在获得批准后，适时通知配售代理。本公司应按配售代理及╱或相关监管机构就达

成条件的必要行动而可能作出的合理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及有关文件、支付有关费用并作

出一切有关行动及事项。

若条件未能于交割日上午8:00（香港时间）或之前达成条件，配售代理及本公司在配

售项下互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且除过往违约外，本公司及配售代理不得就配售协议产

生的费用、损害赔偿、补偿或其他事宜向对方提出索赔。

9、终止

根据配售协议的条款，配售代理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违反任何配售协议的陈

述、保证及承诺以及发生若干不可抗力事件为理由，在交割日上午8:30（香港时间）前的任

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配售协议，而无需向本公司负责。

10、配售完成

待上述条件达成后，配售应在交割日或其后尽快于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或配售代理与本

公司书面约定的其他时间及／或日期完成。

鉴于配售须在达成若干先决条件及配售代理不行使终止权后方告完成，故配售未必会

进行。 股东及有意投资者于买卖股份时务请审慎行事。

二、配售股份发行之一般性授权

配售股份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一般性授权发行，无需股东另行批准。 根据一般性

授权，董事会有权配发及发行最多108,866,416股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根据该授权

发行任何H股。

三、配售的理由及配售所得款项的用途

1、业务发展重点

作为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公司凭借一体化的研发、生产及商业化能力，致力于开发同

类首创、同类最佳的生物药物。 自成立以来，公司已构建全面的端到端治疗药品开发能力，

以满足中国及全球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管线战略布局，建立强大的竞争优势。 公司致力实现

卓越研发，在自身免疫、肿瘤及眼科疾病等关键治疗领域实现大幅增长并不断扩大市场影

响力。

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公司持续投资于前沿研发，并优化产品组合以提升国内外

竞争力。 通过战略合作及市场准入措施积极拓展全球化布局，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走向国

际市场创造新机遇。

2、配售所得款项用途

本次配售将增强本公司推进研发能力及业务扩展计划的实力。 此外，通过吸引优质投

资者参与配售，本公司可进一步拓宽股东基础。 董事认为，配售协议条款（包括配售价）公

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假设所有配售股份已获全数配售，配售所得

款项总额预计约为806.36百万港元，扣除佣金及估计开支后，配售所得款净额预计约为796

百万港元。 本集团拟将配售所得净额用于以下用途：

核心产品泰它西普（RC18）的核心适应症拓展，如重症肌无力、膜性肾病及其他一般

企业用途。

四、过去十二个月进行之股权融资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期前十二个月内，本公司未进行任何股权融资。

五、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544,608,243股，包括355,027,004股A股

及189,581,239股H股。 假设自公告日期至配售完成期间，除发行配售股份外，本公司股本

无其他变动，本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及配售完成后对股权结构的影响如下：

股东名称

紧接配售之前 紧随配售之后（假设所有配售股份已获配售）

股份数目

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

比%

股份数目 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比%

A股

已发行A股总数 355,027,004 65.19 355,027,004 62.99

H股

承配人 19,000,000 3.37

核心关连人士 24,719,041 4.54 24,719,041 4.39

其他公众H股股东 164,862,198 30.27 164,862,198 29.25

已发行H股总数 189,581,239 34.81 208,581,239 37.01

已发行股份总数 544,608,243 100 563,608,243 100

注：由于百分比数字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上表所列百分比数字的总和未必等于

所示相关小计或百分比数字的总和。

六、上市申请

本公司将向上市委员会申请批准配售股份于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七、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公司就配售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并完成中国证监会备案程序。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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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68号，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普通股股东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946,8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946,8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70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70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肖旭凯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段艳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760 99.9737 2,732 0.0088 5,400 0.0175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938,860 99.9740 2,732 0.0088 5,300 0.017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11,791,520 99.9310 2,732 0.0231 5,400 0.0459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11,791,520 99.9310 2,732 0.0231 5,400 0.0459

8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11,791,520 99.9310 2,732 0.0231 5,400 0.0459

9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1,791,520 99.9310 2,732 0.0231 5,400 0.0459

1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11,791,520 99.9310 2,732 0.0231 5,400 0.04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9、10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8、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3、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史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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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9）。

2、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下午14:3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 宛正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67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8,

553,5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912,378,334股）的23.9543％。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0,947,5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9.83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6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605,9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217%。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宛正先生进行主持，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00�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8,234,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2％；反对261,

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287,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29％；反对261,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弃权57,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

2.00�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8,218,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9％；反对272,

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271,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0％；反对272,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1％；弃权62,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9％。

3.00�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8,25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5％；反对237,

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307,6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68％；反对23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2％；弃权60,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4.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09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41％；反对1,

39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9％；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50,4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97％；反对1,39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75％；弃权61,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5.0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8,212,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0％；反对215,

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7％；弃权1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264,9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33％；反对215,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8％；弃权125,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16,986,6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31％； 反对1,

42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4％；弃权1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039,0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335％； 反对1,421,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99％； 弃权

14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66％。

7.0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901,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1％；反对1,

5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8％；弃权1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953,7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67％； 反对1,52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53％； 弃权

127,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0％。

8.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8,289,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反对203,

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342,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88％；反对203,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60,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9.00�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8,190,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7％；反对177,

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1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242,4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35％；反对17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0％；弃权18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刘浩杰、强婧仪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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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8 － 2025/5/29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2025年4月30日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

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以2025年5月28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391,045,207股，扣除已

回购的股份44,165,685股，即以1,346,879,5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含税），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不超过269,375,

904.40元。

4.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

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

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本次仅进

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

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

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346,879,522×0.2）÷1,391,045,207≈

0.1937元。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937）+0]÷（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8 － 2025/5/29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0.2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至公司， 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

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

元。

五、相关价格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后，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2025年度回购股

份方

案约定：若在回购期内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故此， 公司2025年度回购股份计划的价格将由不超过人民币12.01元/股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1.81元/股。 具体调整事项请以后续相关调整公告为准。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5580699� 0573-85585166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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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4,185,6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1495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包含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并由公司董事长

徐金根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05,449 99.5976 474,786 0.3292 105,400 0.07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00,349 99.5940 479,886 0.3328 105,400 0.073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03,063 99.5959 481,272 0.3337 101,300 0.070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02,049 99.5952 481,186 0.3337 102,400 0.07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411,223 99.4629 667,212 0.4627 107,200 0.0744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369,209 99.4337 690,146 0.4786 126,280 0.0877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315,609 99.3965 684,646 0.4748 185,380 0.1287

8、议案名称：《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82,763 99.5818 489,392 0.3394 113,480 0.0788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0,063 99.5383 494,792 0.3431 170,780 0.1186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5,663 99.5492 480,092 0.3329 169,880 0.1179

11、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交易暨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7,888 86.0057 480,006 11.2860 115,180 2.7083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81,149 99.5807 486,206 0.3372 118,280 0.082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9,932,5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478,662 81.7917 667,212 15.6877 107,200 2.520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650,694 71.9976 534,812 23.3266 107,200 4.675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827,968 93.2461 132,400 6.753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113,662 73.1858 667,212 23.1023 107,200 3.7119

6

《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2,071,648 71.7311 690,146 23.8964 126,280 4.3725

9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2,222,502 76.9544 494,792 17.1322 170,780 5.9134

10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238,102 77.4946 480,092 16.6232 169,880 5.8822

11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暨2025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2,292,888 79.3915 480,006 16.6202 115,180 3.9883

12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283,588 79.0695 486,206 16.8349 118,280 4.09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

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11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徐金根先生（所持表决权股份139,932,561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沛瑶、胡嘉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